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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某和刘某合伙建房，将建
设工程发包给杨某和潘某合伙施
工。周某受雇于杨某和潘某从事
雇佣活动。

2014年5月5日下午，在施
工现场，倾斜靠在墙体上的钢管
突然倒塌，砸伤周某头部。周某
被辗转送往三家医院诊治，共花
医疗费6万余元，伤情经鉴定伤
残等级为七级、九级。关于赔偿
事宜，几方一直未能达成共识。

2015年，周某以房主吴某和
刘某无证建房，将建设工程发包
给无资质的杨某和潘某施工，致
使受雇于杨某和潘某的自己在从
事雇佣活动中受伤致残为由，请
求法院判令，雇主杨某和潘某承
担赔偿责任，发包方吴某和刘某
承担连带责任，四被告连带赔偿
原告医疗费（其中包括后续必要
治疗费 4 万元）、误工费、护理
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
伤残赔偿金、精神抚慰金、鉴定
费、交通费等共计30万元。

近日，人民法院审理后认
为，原告周某受雇于二被告杨某
和潘某，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伤
致残，二被告应负赔偿责任；二
被告刘某和吴某把粉墙工程承揽
给没有相应施工资质的被告杨某
和潘某，有选任过失；原告在从
事雇佣活动中不注意自己安全，

导致受伤。各方当事人应承担与
自己过错相应的责任，法院认
为，根据本案情况，责任划分为
原告与被告杨某、潘某和被告刘
某、吴某以3∶5∶2为宜。故法
院判决被告杨某赔偿原告周某各
项经济损失52381.38元（已扣减
杨某已付的 24400 元），被告潘
某赔偿原告周某各项经济损失
53681.38元 （已扣减潘某已付的
23100元），二被告杨某、潘某互
负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刘某、吴
某各赔偿原告周某各项经济损失
30712.55元，二被告刘某、吴某
互负连带赔偿责任。

承揽与雇佣关系中的风险分
担完全不同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对于周某
受伤，被告吴某、刘某、杨某、
潘某是否应承担责任？应如何承
担？被告杨某和潘某与原告周某
之间是不是雇佣关系？

要弄清楚这些问题，首先要
弄清楚被告吴某、刘某和被告杨
某、潘某之间以及他们与周某之
间分别是什么关系。本案涉及承
揽合同和雇佣合同。二者都是日
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合同，而且
容易混淆。

本案承办法官解释道：我国
《合同法》 第二百五十一条规
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
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
成 果 ， 定 作 人 给 付 报 酬 的 合
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 的 解 释》（以 下 简 称 《解
释》） 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
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
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
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
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
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解释》 第十一条规定：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
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
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
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
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
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
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
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
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
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
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由此可见，承揽与雇佣之间
的风险负担分配是完全不同的：
雇员在雇佣活动中受害是由雇主
承担赔偿责任，甚至雇员致害第
三人也是由雇主承担替代赔偿责
任；而在承揽关系中，承揽人在
承揽活动中受害却是自负其责
的。

从报酬给付方式、工作时
间、工作性质等可以区别雇佣与
承揽的不同

法官说，区别雇佣合同和承
揽合同，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区
分：1.报酬的给付以工作时间还
是工作效果为标准。雇佣通常以
工作时间的长短为工资依据，而
承揽人的报酬是以工作效果来判
断的。2.工作地点、工作时间、
工作进程是否由劳务提供方自行
决定。如果能够自行决定，自然
是承揽人；如果需要根据对方的
意思来决定，则为雇员。3.是谁
提供工作的工具和设备。雇员一
般使用雇主提供的劳动工具和设
备；承揽人一般是自备工具。4.
领取工资的方式是固定的还是一
次性的。雇员领取工资一般是固
定的；承揽人较自由，一般是一
次性领取。5.工作性质。如果以
完成工作成果为目的，提供劳务
仅仅是完成工作成果的手段，则
为承揽人；如果该工作的目的只
是单纯的提供劳务，则为雇佣。

本案定作人因选用没有资质
的承揽人而需担责

法官解释，在本案中，被告
吴某和刘某是房主，二人将粉墙
工程发包给杨某和潘某，与他们
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杨某和潘
某又雇佣周某施工，与周某之间
形成雇佣关系。而被告吴某和刘
某与周某之间并无直接关系。杨
某和潘某相对于吴某和刘某来说
是承揽人，而相对于周某来说又
是雇主。吴某与刘某作为定作人
对周某遭受的损害本可不承担责
任，但因选用了没有相应资质的
被告杨某和潘某，因此存在选任
过失，也应承担相应责任。

杨某和潘某作为雇主，对于
周某的损害毫无疑问应承担赔偿
责任，原告周某在施工活动中不
注意自己的安全，造成自己遭受
损害，应自担部分损失，故法院
作出如上判决。 邵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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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源汇区人民法院刑事审
判庭对一起“拒不执行判决罪”案
件进行了审理，被告人李某在庭审
后自动履行了判决义务，请求从宽
处理。

2004年李某与某运输公司签订
购车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运输
公司将一辆计价 17 万元的车辆以
借款形式卖给李某。李某获得车辆
后签订了还款协议，双方约定还款
数额和时间。约定到期后，李某由
于多种因素未将款项全额归还。运
输公司催要无果后诉至法院。

源汇区人民法院查清事实后依
法判决李某向运输公司偿还欠款
80793元。李某一直未履行判决规
定的义务，该案件进入执行程序。

源汇区人民法院按照程序向李
某发出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
法律文书，但被执行人一直未按执
行通知书履行义务。执行过程中，
执行法官多次查找被执行人可供执
行的财产。经查，2014年3月李某
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开办物流运输
有限公司，李某系股东之一；2015
年8月李某在两个银行名下账户有
大量资金多次交易；2016年1月经
查询李某名下有房产 （商业房），
李某一直未履行还款义务。于是申
请人按程序自诉被执行人拒不执行
判决罪，将李某起诉到法庭。目前
被告人已履行民事判决义务，达成
自诉人谅解，该案还在进一步审理
中。 陈 戈

源汇区人民法院

公开审理“拒不执行判决罪”案

施工方无资质 建房过程中雇工被砸伤

房主也要承担赔偿责任

近年来，随着农民收入的不断增加及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为改善居住条件，不少村民拆掉旧有房屋，翻建了
新的住宅，甚至有条件的地方纷纷建起了二层小楼。然
而，在农村建房过程中，由于缺乏专业的建房施工队、从
事建筑活动的大部分都是无证照、无资金、无设备、无技
术的农民建筑队，随之而来的是因提供劳务而引发的受害
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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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朱 红） 10
月 24 日，郾城区新店镇初中组织
开展了法治征文、手抄报、书画比
赛活动。活动中，该校七、八、九
年级学生精心准备、积极参与，共
完成法治手抄报 36 份、法治征文
26份、书画作品30幅。

参与评比的手抄报均为合作完
成，不仅构图精美，且色彩鲜明、
内容丰富；参赛的征文语言生动，
所举事例均贴近生活；书画作品主

题鲜明，富有教育意义。在评委老
师的仔细斟酌下，学校客观公正地
进行了评选。

据悉，这样的法治征文、手
抄报、书画比赛是郾城区法治教
育宣传月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
比赛，学生不仅在动手、动脑等
方面得到了全方位的锻炼，更让
学生深入了解并接受了法律知
识，从而达到既学法、知法又守
法的教育效果。

新店镇初中

将法制教育引进课堂

为进一步加强社会对消防执
法工作的监督，促使消防执法人
员依法履行职责和提高消防执法
服务水平，日前，市消防支队积
极向社会单位发放“消防执法回
执卡”，加强群众对执法工作的监
督。

回执卡设置了“执法评价”和
“执法反馈”两个专栏。执法评价

划 分 满
意 、 基 本
满 意 、 不
满 意 三 个
层 次 。 执
法 反 馈 主
要 包 含 对

执法监督人员的执法服务态度、工
作效率，有无乱摊派、乱收费、乱
罚款、乱拉赞助现象，有无故意刁
难、拖延办理的行为，是否存在指
定消防工程施工单位、检测单位、
产品销售单位的行为以及执法人员
是否廉洁、公正等情况的信息。同
时，消防执法回执卡还设置了意见
专栏。

据悉，消防执法回执卡采用
“一案一卡制”发放，即消防执法
人员在办理执法案件和行政许可过
程中，办案人员要主动将支队统一
印制的“回执卡”及附带邮资的信
封送交给办理对象手中，由相对人
填写意见、建议和评语后寄到市消
防支队纪检部门，或者通过“消防
服务窗口”，将回执卡发放给办理
人，并向他们讲解回执卡的作用和
填写事项。 张彦军

市消防支队

发放“消防执法回执卡”


